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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国北京婚姻纠纷研究———基于诉讼档案的考察》（批准号：１３ＹＪＣＺＨ２３８）；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中青年项目《社会本位司法理念与妇女权益保护———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姻诉讼

案为中心》（批准号：１３ＳＦＢ３００７）。

　① 关于民国婚姻法及其实践，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Ｋａｔｈｒｙ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白凯）探讨了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立法意图及其与社会现实
之间的鸿沟，并考察了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互动（Ｋａｔｈｒｙ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Ｄｉｖｏｒ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
Ｋａｔｈｒｙｎ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Ｃ．Ｃ．Ｈｕａｎｇｅｄｓ．，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ｉｎＱ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ｐｐ．１８７－２１４）；马钊围绕民国北平妇女“背夫潜逃”现象，指出当时的婚姻观念及家庭结构均经历巨变，即传统家庭已日渐褪
去封建时代的基本功能，而新式婚约家庭尚渺若蜃景，底层妇女以潜逃方式反抗命运，司法者则不得不在礼崩乐坏与家庭完整中艰

难抉择（马钊：《司法理念和社会观念：民国北平地区妇女“背夫潜逃”现象研究》，载林乾主编：《法律史学研究》（第１辑），北京：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１２—２２９页）；余华林以新式婚姻观念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时期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问题，以及女
性在婚姻生活改造中的作用，揭示了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于婚姻生活的影响（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

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张宁等人考察了民国北京婚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指出当时夫妻关系的变革呈现新旧并存的特
征（张宁、王印焕：《民国时期北京婚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载《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艾晶考察了民国女性在离婚问题
中所遭遇的困境，进而指出妇女未能自立是导致其悲剧的根本原因（艾晶：《离婚的权力与离婚的难局：民国女性离婚状况的探

究》，载《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方旭红等人论述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指出这一时期城市离婚问题的出
现，与社会日趋开放、妇女地位上升有关，婚姻家庭关系已开始由传统的“功能性”向现代的“情感性”转变（方旭红、王国平：《论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离婚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近代史研究】

反抗虐待还是另寻生计？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北平女性“受虐”离婚案探析

张蓓蓓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北平地方法院的婚姻诉讼类档案，其中，下层女性以不堪受虐
为由诉请离婚的案件较多。对这些案件进行整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案件本身的认识，亦有助于从中透视

涉讼女性的婚姻生活、婚姻观念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北京社会，这类讼离案的增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涉讼女性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但案件背后的经济原因也值得重视。尽管她们通常都

化身为诉状中楚楚可怜的受虐女子，但其诉请离婚的真实原因却未必是受虐待，也可能是迫于生计另谋出路。

［关键词］　民国；北平地方法院；离婚；诉讼；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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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离婚诉讼尤其高发，而北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此，研究这一时
期北平的离婚问题，可以为理解民国时期婚姻观念与实践的变迁打开一扇窗口。

近些年来，学界已开始将目光投向底层社会的婚姻纠纷，也出现了一些关注城市社会底层妇女

的婚姻问题的研究。①但是，以司法档案为基础来深入考察民国时期城市女性离婚原因的成果尚较

少见。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民国时期北平地方法院的婚姻诉讼档案，其中有不少社会下层女性

以不堪受虐为由而诉请离婚的案件。本文即通过对诉讼案卷的梳理，来探析这些以受虐为由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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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离婚诉讼案的背景、特点、原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

据笔者统计，北京市档案馆现藏民国北平地方法院离婚诉讼类档案共计６７７件，其中１９４２年
２２１件，１９４３年１８３件，１９４４年１７０件，１９４５年１０３件。① 通过阅读这些诉讼档案笔者发现，在这一
时期北平底层女性的离婚诉讼案中，以不堪受虐为由的案件较多。以１９４２年的离婚案为例，在７０
件保存相对完整、包含必要诉讼信息的卷宗中，有４１件都是妻子以不堪忍受同居虐待（主要来自丈
夫，少数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等）为由主动诉请离婚的，约占总数的５９％，在同期离婚诉讼中
所占比例最高。具体统计列表如下：

讼离原因 虐待 遗弃 潜逃 通奸 重婚 不同居 犯罪 夫妻不合 意图杀害 疾病 不能人道

案件数目 ４１ ９ ７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这类案件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１．涉讼家庭多属社会底层。民国时期，丈夫的收入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及社

会分层。在这４１个案件的涉讼丈夫中，有职业记录的仅１２人，其中从事小生意者２人，人力车夫２
人，登三轮车者２人，工人４人（其中１人已失业），佣工１人，种地者１人。其余２９人职业不详，但
从诉状及答辩记录可知，多无正式职业，且多有吸毒、嫖娼、赌博等不良嗜好，因之产生的花销对于

本已贫困的家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涉讼妻子中，有职业记录者仅７人，不外乎从事佣工、医院看护等低薪职业。其余３４位妻子则
多为无业主妇。这种情况亦可从当时学者的调查中得到佐证，如据学者对粥厂（当时的一种社会救

济机构）的调查显示：“领粥之人，妇多于男，因北平男子贫民多外出工作，妇女与儿童无事可做，故

至粥厂领粥以补家食粮之不足……民国２０年至２１年１９粥厂，领粥人之性别百分比例，男占１２％，
女占４６％，幼男占１９％，幼女占２３％……女几四倍于男，于此可见一般贫寒妇女之无职业明矣。”②

应注意的是，上述涉讼女性不但夫家贫困，其娘家也多属寒门。如，何刘氏提出离婚时，她父亲

就劝她回到丈夫身边，并明言娘家无法养活他。③ 马魏贵荣在控诉丈夫虐待时，提到她回娘家时只

能靠母亲佣工勉强糊口。④

北平当时处于日伪政权的控制之下，北平地方法院在审理这些婚姻案件时，所援引的法律却为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按该法第 １０５８条的规定：“夫妻离婚时，除采用分别财
产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结婚或变更夫妻财产制时之财产”，“妆奁为妻之特有财产，故离婚之时，无

论其离婚由何原因，自应听其携去”。⑤ 但在上述４１名涉讼妻子中，讼离时主动诉请返还妆奁的仅
４人，这说明，其余３７人在结婚时很可能因娘家贫寒而少有妆奁，这也反映出涉讼女性多出自寒门。

２．涉讼女子年龄偏小。在上述４１起离婚案中，提及涉讼女性年龄的共２３起，其中２５岁以下的１５
人，２５岁到３０岁的４人，３０岁到４０岁的４人。可见，大部分涉讼女子年龄偏小，这种情况首先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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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１９４２年以前的档案数量，因相关材料失藏而难以确知。不过，民国时期学者进行的社会调查可提供部分信息———据吴至信统
计，１９３１年北平市讼离案共计１７０件，１９３２年共计２０５件。参见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
会调查丛编·婚姻家庭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３页。
张金陔：《北平粥厂之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５页。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５３０６，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３６７６，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参见施启扬编著：《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八十三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台北：台湾最高司法院民国八十六年版，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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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的结婚年龄有关。据李景汉的调查，１９２６年北平郊外挂甲屯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１９．３岁。①

在北平东河沿，１９３７年以前，２５岁以下结婚的女子占已婚女子总数的９３．１８％，２５岁到２９岁结婚
的女子占６．８２％；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２５岁以下结婚的女子占８０．２２％，２５岁到２９岁结婚的女子占
４．３５％，３０岁到４０岁结婚的女子占５．４３％。② 另据王跃生统计，１９３５－１９４９年间女性初婚年龄集
中分布于１９岁到２１岁，占比分别为７０４％、６５７％和６１１％。③ 傅建成指出，早婚女子多出身于
贫困家庭，为减轻家庭负担或为获取彩礼而早早出嫁，甚至嫁作童养媳。④ 此外，因女子婚龄直接关

系到生育率及未来家庭规模结构，年轻女子离异后再嫁也相对容易。出于以上原因，涉讼女子年龄

普遍偏小。

３．涉讼家庭多无子女。在４１个涉讼家庭中，有子女的家庭仅６户。其中１户育有２女，３户育
有１子，另有２户妻子怀孕待产（这２户夫妻均同意协议离婚，且女方同意孩子出生后交由男方抚
养）。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强调女性应为子女牺牲奉献，加之女性出于母爱本能难以割舍骨肉

亲情，为了子女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往往忍气吞声地维系不美满的婚姻。因此，子女可谓婚姻之舟

上的“压舱石”，无子女者较有子女者更易离婚。

４．离婚方式以调解离婚为主。在４１起离婚诉讼中，经调解夫妻双方同意协议离婚的２７起，判
决离婚的１起，其余１３起因证据不足或不合诉讼程序而被驳回。这与民国法律制度鼓励以调解而
非判决来解决民事纠纷有关。当时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可贯穿审判程序的全过程。⑤ 无论

诉讼当事人请求与否，“离婚之诉及夫妻同居之诉，于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⑥。在调解过程中，审

判人员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理疏导，以使双方消除隔阂、达成调解协议；如调

解不成，则进入判决离婚程序。在实践中，多数调解离婚可通过法院斡旋最终实现；相形之下，判决

离婚则多因原告举证不足而难以实现。

二

阅读这４１起离婚诉讼案的卷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诉状中常常出现“以维蚁命”、“以维
女权”、“以维人权”等字样。一方面，涉讼女性极力把自己描绘成备受丈夫暴力摧残的受害者，以

博取法官同情；另一方面，她们又把自己塑造为高扬“平等”、“女权”、“人权”等时髦字眼的新女性。

让人不禁追问的是，这些女子诉请离婚的真实目的何在？是如诉状所言为了反抗虐待、维护个人权

利，还是另有原因？下文尝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涉讼女性多为文盲，这些诉状并非出自她们之手，而多由专司诉状写作的

文人或律师代笔。民国时期，下层社会普遍不重视女性教育，经济拮据又进一步剥夺了多数贫穷女

性的读书机会。根据牛鼐鄂的调查，“女子人口中，文盲人口，确在９５％以上”⑦。既然涉讼女性多
为文盲，她们很可能不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平等”、“女权”、“人权”等新潮词汇，更别提在诉状中

加以运用。事实上，这些词汇是谙熟诉状写作的代笔人故意添加的，以迎合民国法制试图确立的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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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汉：《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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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建成：《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早婚现象》，载《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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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的法律精神。因此，在诉状中运用这些词汇更多地是一种诉讼策略，并非涉讼女性真

实意图的表达。

至于涉讼女性对丈夫虐待的控诉，则几乎充斥于每张诉状之中。诸如“被告终日打骂原告”、

“原告被打至遍体鳞伤”、“被告强令原告为娼”等表述，可谓比比皆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诉

状在指斥丈夫暴戾的同时，均伴有对丈夫无力供养自己的指责，如“被告不养活原告”，“被告不供

给原告衣食”，“被告不务正业，致不能生活”，“被告不务正业，家资荡尽”，“被告生计难以养家”，等

等。这就使人不禁疑惑，这些女性诉请离婚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堪虐待，还是生计维艰？

抑或兼而有之？实际上，这也是当时颇为困扰法官的问题。面对大量离婚诉求，法官想要一一弄清

事实真相殊为不易。

限于篇幅，笔者从４１个案件中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这些具体案例中，可以看到
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事实、理由与证据，以及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最终的判决。

案例１：王高氏诉请与王金铎离婚案。①

原告王高氏，女，２４岁，在火柴公司做工；被告王金铎，男，３１岁，以前在火柴公司做工，后为人
力车夫。原告以不堪同居虐待为由请求判决离婚，并称：自己凭媒嫁给被告，过门后始知其为一堕

落青年，然木已成舟，只好听天由命。后被告又染毒瘾，原告良言相劝，反遭打骂。被告有时向原告

索要毒资，倘不给就打骂虐待；而且，还令原告去孙殿甲所开妓院卖淫还债。此外，原告曾于经期遭

被告强奸并致崩症及产门肉撕裂，不得已逃回娘家治病。

法院提讯了被告，被告称因母亲年老无人照管不能离婚，并否认虐待事实。法院随后询问了原

告的三位邻居，三人均表示是否受虐不知情。另外，经法医鉴定，原告身体并无受虐遗痕，但被告确

有毒瘾。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请求。理由是：原告声称自己受虐缺乏证据。被告虽有吸毒的事

实，“然充其量亦只能目其甘趋下流，行为不检，既尚未被处罪刑，究难据此以为离婚之原因，从而原

告请求即难谓允洽”。此外，被告的抗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原告结婚之初，因环境稍感优裕，

本甚和谐；后因失业，原告即每怀不满，近因物价日高，不得已以拉车度日，难满足其所欲，未免时生

口角；至于其所称迫令为娼、摧残身体各节，全属谰言；被告虽与张殿甲素识，亦仅有借贷情事，只因

一度遣原告向张某借取十元，原告遂乘机虚构事实。从判决结果来看，法官采信了这些抗辩理由。

案例２：唐淑琴诉请与宗士宽离婚案。②

原告唐淑琴，女，１７岁；被告宗士宽，男，年龄不详。原告因不堪忍受同居虐待请求离婚，并称
结婚非出于自主，被告性情粗暴，意见稍有不合即大发雷霆、谩骂不休，且每于夜间殴打原告，致其

遍体鳞伤。上年三月间，被告又因细故脚踢原告身体致其受伤甚重。被告不务正业，甘居下流，前

会令其叔到原告屋里同宿，嗣又与匪友商定拟将原告典押妓院，以甘言诱惑，威利并施未遂，竟持刀

胁迫，致使原告逃回娘家。对此，被告抗辩说，他未对原告有虐待及不轨行为；原告归宁不返，被告

迭往迎接，原告之父遂将原告藏匿并谎称被告“常施殴打以及命叔父同居一室”，其真实原因是嫌

被告贫穷而欲将原告另嫁他人，以圆聘礼。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请求，理由为：原告所谓夜间殴打，并无街坊听到殴打之声，且原

告身上无伤，无法认定被告有虐待行为；至于原告指责的其他行为，亦无证据证实。后来原告上诉

至河北高院，亦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３：冯刘氏诉请与冯学仁离婚案。③

原告冯刘氏，女，１９岁；被告冯学仁，男，３４岁，印刷局工人。原告称，她不堪忍受丈夫的频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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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３９５６，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０４９４，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７１０７，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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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鸡奸。被告抗辩说，他并未对原告实施鸡奸，原告是嫌其贫穷才提出离婚的。经法医鉴

定，原告身体并无受鸡奸虐待的痕迹。双方经调解不成，原告请求判决离婚。

上述三个案例都是当时较为典型的以不堪受虐为由的离婚案。在这些案件中，妻子均在诉状

中一再声泪俱下地陈说丈夫如何对其实施打骂、强暴、逼娼、鸡奸等种种虐待，但在庭审时却常因证

据不足而败诉。在４１个案件中，女方要求判决离婚的共１４件，其中胜诉的仅１件；其余１３件中，除
３件因不合诉讼程序被驳回外，其他１０件均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这多少表明，女方所控诉的虐待情
形未必真的存在。

与女方一致控诉受虐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方则一致辩称女方诉请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嫌其

贫穷。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笔者认为，当时此类离婚案频发，固然与家庭虐待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有关，但经济层面的

因素亦不容忽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北平，日军入侵，经济崩溃，底层家庭几乎日日为生存挣扎。
在这些涉讼家庭中，丈夫大多无业或收入微薄，无力养家糊口，以至于妻子不得不另寻出路。然而，

当时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这些女性一无文化，二无技能，三无体力，想要独立谋生可谓困难重重。

于是，剩下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一是回归娘家，二是找主再嫁。

然而，如前文所述，涉讼女子多出身寒门，若久居娘家，必使娘家愈形拮据，不堪重负。而且，当

时的法律对于妻子归宁也有所限制。如《民法典》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在婚姻关系存续

中，苟非有正当理由，即不得由一造拒绝同居”，“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① 这就赋予了丈夫要求妻

子回家的权利。有的案例也显示了这一点，如周振文起诉其妻周关氏案，妻子长期归宁，无法同居，

丈夫要求其回家，法院照准，判决周关氏回夫家履行同居义务。②

可见，依靠娘家也终非长久之计，出路就只剩另一条，即找主再嫁。涉讼女子多为２０岁左右的
育龄女子，找主再嫁并非难事。而且，当时北平的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未婚人口远超女

性，③客观上也为女性再嫁创造了便利条件。但是，再嫁的前提是与现任丈夫离婚，否则就构成重婚

或通奸的事实，均触及刑律。④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因此获罪的案例并不少见。如，１７岁的赵氏就
因背夫潜逃被丈夫告发，以重婚罪被判处２个月徒刑；另一名３５岁的女犯则因通奸被丈夫告发，最
后与奸夫一起被判处６个月徒刑。⑤ 此类案例对意欲再嫁的女子而言，不啻一记警钟。若她们想要
再嫁，同时又要避免受重婚或通奸的指控，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与现任丈夫合法离婚。这也是帮助我

们理解当时离婚诉讼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然而，在这一时期，妇女若是因迫于生计而意欲再嫁，并不能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体系的支持。

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因贫不给衣饰，非离婚原因”，“夫仅无力养赡，不为离异原因”。⑥ 民法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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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施启扬编著：《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八十三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第４８１—４８３页。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２８３４，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郑全红《中国家庭史·民国时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１—８２页）：“在城市，未婚男性更是远远高于未婚女性。
……４０年代这种情况仍然持续，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和汉口五城市男性未婚人口高于女性未婚人口，丧偶人数占有配偶人数在
十分之一左右，城市离婚人数比农村要多得多”。

１９３５年《刑法典》第２３７条规定：“有配偶而与重为婚姻或同时与二人以上结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婚者亦同。”第２３９条
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徐百齐编辑，吴鹏飞助编：《中华民国刑法》，载《中华民国法

规大全》（第１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４９页。）
周叔昭：《北京１００名女犯的研究》，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３０２—３０３页。
新陆书局编辑部编：《中华民国民法判解释义全书》，台北：新陆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５１—１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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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只有当“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之情形出现时，无过错方才可据此向

法院请求离婚。什么是“恶意遗弃”呢？就是“一方有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之资力与职务，而故意不

肯支付，因而他方不能维持相当之生活者”。① 此外，《民法典》第１１１７条规定：“受抚养权利者，以
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前项无谋生能力之限制，于直系血亲尊亲属不适用之。”②

根据以上法律精神，法官对那些因丈夫贫困而提起的离婚诉讼，基本上都予以驳回。如，在关

淑琴诉夏尚孝离婚案中，原告的理由是被告无业，无力供给衣食，且翁姑经常吵架。法官以原告的

离婚理由不合法律规定为由驳回其请求，判决书这样写道：“该原告夙知被告原非席丰履厚，乃不安

贫守分，自食其力，徐图发展，辄以被告一时困乏，下堂求去，殊难谓有理由。”③又如，在陈顺宝诉请

离婚案中，原告的理由是丈夫遗弃不养，尽管有媒婆和亲戚出面作证，法院仍判其败诉，理由是“遗

弃”条文只适用于无谋生能力者，而原告只有２０岁出头，有谋生能力，所以“遗弃不养”并非其要求
离婚的充足理由。④

既然丈夫贫困不养不能成为合法的离婚理由，那么，在民法典第１０５２条所规定的１０个法定离
婚理由中，最适合作为诉讼离婚的理由就是“不堪同居之虐待”。一般而言，妻子与夫家成员在日

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矛盾，所谓“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儿的”，这就为某些妻子诉称丈夫及婆家

虐待自己提供了口实。另外，当时司法系统对虐待作出了相对宽泛的司法解释，也使得欲离婚的妻

子较容易找到可以构成法律上“虐待”的行为。如司法解释规定，“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三款

所谓不堪同居之虐待，系指与以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可忍受之痛苦，致不堪同居者而言”，“夫妇因寻

常细故迭次殴打，即有不堪同居之痛苦”，具体而言，“夫于三个月间三次殴打其妻成伤，其虐待自

已达于不堪同居之程度”。可见，对虐待的认定是较为宽泛的。而且，根据法律规定，不但造成肉体

上的痛苦可构成虐待，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也可构成虐待，“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之重大侮辱，如夫诬称

其妻与人通奸，使之感受精神上之痛苦致不堪继续同居者，不得谓非不堪同居之虐待”。⑤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妻子以不堪虐待为由诉请离婚时，法院的判决往往是驳回起诉。为什么法

院不愿意判决离婚？其原因值得深究。其一，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秉持社会本位的司法
理念大行其道，法院希望通过维持家庭稳定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其二，当时的法官仍深受传统

社会“劝和不劝离”观念的影响，“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所以在判决离婚时慎之又慎，尤其强

调原告需充分举证。而要证明虐待事实的存在，对诉请离婚的女性而言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肉

体上的折磨未必会留下伤痕（更不用说精神上的折磨），即使留下伤痕，因当时照相技术不普及，穷

人也很难支付得起照相费用，故不能及时保留证据；另一方面，证人证言也很难获得，因亲戚、邻里

碍于人情面子，也多不愿意提供虐待方面的证词。在此背景下，涉讼女性大多因举证不足败诉，从

而使当时的离婚案总体呈现出高讼离率、低判离率的特点。

在这些离婚案中，作为被告的丈夫反对离婚，也是法院判决驳回起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民国

时期，买卖婚姻仍极为普遍，社会下层尤甚。故涉讼丈夫多为下层贫民，娶妻时的彩礼等花费对其

而言乃是一项巨大开销，很多人甚至因此身负重债，一旦离婚，想要再娶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男方自然不愿轻易离婚。如在王董氏诉王维成离婚案中，被告就声称自己“家本穷苦，娶妻不易，自

不许原告妄请离异”⑥。在田李氏诉田广亮离婚案中，被告声称自己“本为劳动苦工，以血汗积蓄娶

得原告为妻……民本应息事宁人，不要此荡妇，尚可安生。奈民数年积蓄实非容易，为今之际，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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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李宜琛编著：《婚姻法与婚姻问题》，台北：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三年版，第１４８页。
新陆书局编辑部编：《中华民国民法判解释义全书》，第５４１页。
Ｊ０６５－０１９－００９５７，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参见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３页。
施启扬编著：《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八十三年最高法院判例要旨》，第５００—５０２页。
Ｊ０６５－０１８－０２６９５，北京市档案馆，１９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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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求均庭明鉴早日将其所诉驳回”①。在冯刘氏诉请与冯学仁离婚案中，丈夫坚决反对离婚：“我一

个做工的人能有多大进项？迎娶实在不容易的，我娶她借的钱现在还未还上呢。”②也有少数案件

男方同意离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方同意赔偿结婚时男方支付的嫁娶费用。如张刘氏诉

张启祥离婚案中，在同意偿还丈夫１５０元嫁娶费后，双方当庭协议离婚。③ 又如张赵氏诉张有山离
婚案，在女方同意赔偿男方嫁娶费３０元后，双方协议离婚。④

或许有人追问，既然这些妻子讼离的根本原因是丈夫贫穷，那她们当初为何不慎重择夫？笔者

认为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涉讼女子多凭媒结婚，对男方缺乏充分了解。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北平底层社会，男
女相识结婚的主要渠道仍是经由媒人介绍。媒人做媒成功能得到一定的财物酬谢，这就使得其想

方设法促成婚姻。如，媒人刘氏做媒成功后，得到男方５元钱的谢礼。⑤ 以当时的物价，这笔钱约能
购买２０斤次等面粉、２０斤小米或２０多斤玉米面。⑥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这笔酬谢对媒人的诱
惑力不言而喻。因此，许多下层妇女竞操此业，巧舌如簧，甚至美化、虚构男方家境，使一些急欲“嫁

汉吃饭”的贫家女子及其父母信以为真。女方待过门后方知真相，然而木已成舟，追悔莫及，只能以

离婚的方式来摆脱困境。

其二，贫困加剧导致女方不得已另谋生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北平，物资奇缺，滞胀严重，从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主食价格增长了４０４３倍，副食价格增长了３４７１倍，布匹价格增长了４６６７倍，
燃料价格增长了４７１８倍。⑦ 在此背景下，许多家庭生计日趋艰难，以致时有断炊之虞，若遭遇失
业，则举家衣食无着。在贫困带来的绝望之下，一些妻子亦不得不选择离婚以求生路。

四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的北平，大量社会下层女性通过主动讼离的方式来摆脱不如意的婚姻。
应该说，此类诉讼的增加客观上反映了涉讼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国民政府的立法机关标榜民主、

自由、平等的精神，强调个体权利，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为立法原则，并明确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

的离婚权利。１９３０年，国民政府民法典甫经颁布，社会上即掀起一股女性离婚狂潮，上自王室皇
妃，下至市井民妇，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以诉讼离婚的方式来摆脱不幸的婚姻。这种个体意识的觉

醒，对于婚姻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这些讼离案背后的传统观念因素和经济因素却不容忽视。许多女子在诉状中直称自己

为“旧式女子”，对她们而言，婚姻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一张长期饭票，正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这样的结合本无多少感情基础，所以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丈夫无力养家时，一些年轻女性即起离婚

之念以另寻生计。但是，立法者欲以维系家庭稳定以实现社会稳定，在法律上堵死了妻子因丈夫无

力抚养而诉请离婚的道路，不得已之下，女方转而以不堪虐待之理由诉请离婚。

总之，当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北平女性，尽管不时化身为诉状中楚楚可怜的受虐女子，但其诉

请离婚的真正原因却未必是受到虐待，其中或许不乏迫于生计而另谋出路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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